
107學年度「中輟資源中心學校」實施計畫--辦理中輟輔導處置績優單位參訪

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   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 8月 2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60093389號函辦

理。 

    （二）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106年 9月 21日府教學字第 1060127305號函辦理。 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提供專業理論指導意見，體認中輟教育多元實施內涵。 

  (二)整合各案實務專業知能，發展中輟教育指導模式。 

  (三)涵融十二年國教精神，拓展教師輔導學生成效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(三)承辦單位：新竹市香山區朝山國民小學 

四、辦理日期：107.10.04(星期四)08：00-17：00。               

五、辦理地點：新竹縣內灣天人岩屋(312新竹縣橫山鄉油羅 25之 6號)。 

六、參加人員： 40人。(請逕上研習護照報名) 

    (一)新竹市各國民中小學請派輔導組長及生教組長參加。 

(二)各校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。 
七、活動內容：     

時間 內   容 
主  持  

人 
備 註 

7:50-8:00 報到 吳采晴督導 
參加人員服裝宜輕鬆、防曬，

穿球鞋，自備水壺 

8：00-9:50 校際經驗分享   

10：00-11:30 
體驗探索；輔導技

巧 

專業講師 

助理講師 

活動體驗課程 (分組-溯溪，攀

岩，單車，野外求生—等。 

11:50-13:00 田野食材烹飪  DIY 

13：20-14：20 
分享課程之有效作

法 

專業講師 

助理講師 

生活品格(分組-禮貌，吃苦，愛

心，團隊) 

14：30-15：00 綜合座談 吳采晴督導  

15：10-17：00 賦歸   

八、活動經費：如概算表。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，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。 

九、其他： 

(一) 公假：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(二) 獎勵：辦理本項計畫績優人員，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規定，辦理敘獎。  

十、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，奉核定後實施。 

 


